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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

机构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对市政府负责同志工

作分工作如下调整。

张志强同志  领导市政府全面工作。负

责审计方面工作。

分管市审计局。

张劲松同志  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。负

责督查考核、发展改革、统计、应急管理、

财政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、金融、公共资源

交易监督管理、投融资、招商引资、司法行

政、退役军人事务、信访、国防动员、机关

事务管理、外事、煤电产业发展方面工作。

协助市长负责审计方面工作。

分管市政府办公室（市外办）、市政府

督查考核办公室、发展改革委、统计局、应

急管理局（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）、财政局

（ 国 资 委 ） 、 公 管 局 、 投 资 促 进 局 、 司 法

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信访局、国防动员办

（人防办）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淮南经开区

管委会、淮南高新区管委会（山南新区管委

会）、潘集经开区管委会（淮南煤化工园区

管委会）、寿县经开区管委会（寿县新桥国

际产业园管委会、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区管

委会）、淮南建发集团、淮南产发集团、淮

南交控集团、淮粮集团（农水集团）、淮南

文旅集团、淮南传媒公司。协助市长分管审

计局。

联系人大、政协、军分区、武警淮南支

队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国家安全局、国家统计

局淮南调查队、税务局、消防救援局、新闻

办、人行淮南市分行、淮南金融监管分局、

供电公司、煤炭开采国家工程技术研究院、

矿山监察安徽局执法一处、各类金融机构、

中 电 科 八 所 、 淮 河 能 源 集 团 、 中 煤 新 集 公

司、中安联合煤化公司、电力企业、烟草专

卖局。   

陆  晞同志  负责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、

医疗保障方面工作。

分 管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（ 中 医 药 局 、 疾 控

局 ） 、 市 场 监 管 局 （ 知 识 产 权 局 ） 、 医 保

局、残联。

联系工商联（总商会）、红十字会、总

工会。



王启超同志     援藏。

范伟军同志  负责教育体育、商务、文

化和旅游、民政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方面

工作。

分 管 市 教 体 局 、 商 务 局 （ 市 政 府 口 岸

办）、文化和旅游局（广电局、文物局）、

民政局、八公山风景区管委会、淮南武王墩

考古遗址公园管委会（安徽楚文化研究院、

淮南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）。协助分

管淮南文旅集团、淮南传媒公司。

联 系 各 高 等 院 校 、 淮 南 海 关 、 石 油 公

司、淮南市新闻传媒中心、文联、社科联、

新华书店。

牛方括同志  负责自然资源和规划、林

业 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、 城 市 管 理 、 交 通 运

输、重点工程建设、农业农村、水利、乡村

振兴、粮食和物资储备、供销、地震方面工

作。

分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林业局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管局、交通运输局、重

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、公积金管理中心、农

业农村局（乡村振兴局）、水利局、粮食和

物资储备局、供销社、地震局。协助分管淮

南交控集团、淮粮集团（农水集团）。

联系气象局、淮南农场、中燃公司、首

创水务公司、邮政管理局、邮政淮南公司、

淮南西站、安徽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。

陈长勇同志   负 责 科 技 、 工 业 和 信 息

化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生态环境、数据资

源管理、大数据战新基地方面工作。协助负

责招商引资方面工作。

分管市科技局（外国专家局）、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生态环

境 局 、 数 据 资 源 管 理 局 （ 政 务 服 务 管 理

局）、妇儿工委。协助分管投资促进局、淮

南高新区管委会（山南新区管委会）、淮南

产发集团。

联系统战（侨办、台办）、团市委、妇

联、科协、关工委、电信企业、盐业公司、

无线电管理处、安广网络淮南分公司。

市 政 府 负 责 同 志 按 照 “ 一 岗 双 责 ” 要

求，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、安全生

产、生态环保、信访维稳等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9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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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发展改革委淮南市财政局淮南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关于公布淮南市市级涉企

收费清单（2025年）的通知

淮发改商服〔2025〕21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

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安徽省省级

涉企收费清单（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皖发改

价费〔2025〕485号）文件要求，对现行的

淮 南 市 涉 企 收 费 清 单 进 行 动 态 调 整 。 现 将

《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（2025年）》予

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涉企收费政策。动态调整

涉企收费清单是强化涉企收费长效监管的重

要措施，对提升服务效能、优化营商环境具

有重要意义。各收费单位要严格按照调整后

的涉企收费清单收费，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

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，不得将

取消和暂停的收费转交由下属单位、社会组

织继续收费或变相收取。 

二、开展涉企收费政策宣传。 各 级 发

改、财政、工信部门要督促指导各收费单位

建立健全并执行有关收费公示制度，通过多

种形式加强涉企收费政策宣传解读，让收费

单位及缴费主体全面了解涉企收费政策。

三、加强涉企收费行为监管。各行业主

管部门及收费单位认真落实收费主体责任和

监管责任，加强内部收费监管，严格执行收

费政策，规范行业收费行为。各级发改、财

政、工信等部门加强对收费政策执行日常监

管和定期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要依法移交相

关部门严肃处理。

寿县、凤台县发改部门要会同财政、工

信等部门于2025年11月底前完成县级涉企收费

清单动态调整，及时对外公布。各区发改部

门应于2025年11月底将《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

清单（2025年）》通过门户网站转载公布。 

附件：1.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

           （2025年）动态调整情况说明

            2.淮南市市级涉企收费清单

           （2025年） 

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淮南市财政局

淮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年10月15日  



— 5 —

淮南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5 第 10 期

一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调整情况

1.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水利部《关于印

发〈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财税〔2024〕28号）明确自2024年12月1日

起，实 施 水 资 源 费 改 税 改 革 。 因 此 ， 删 除

“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”第10项“水资源

费”。

2.2025年3月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调整我省部分

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皖交路〔2025〕65号），对我省高速公路

差异化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。因此，在

“ 车 辆 通 行 费 ” 收 费 依 据 中 增 加 “ 皖 交 路

〔2025〕65号”文件。

3.2024 年 11 月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

政厅、省水利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

局印发《关于延续执行阶段性降低水土保持

补 偿 费 收 费 标 准 的 通 知 》 （ 皖 发 改 价 费 函

〔2024〕437 号），明确延续执行阶段性降

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。因此，将“水

土保持补偿费”收费依据中“皖发改价费函

〔2023〕276号”文件调整为“皖发改价费

函〔2024〕437 号”文件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调整情况

根据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

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74号》规

定，自2024年1月1日起停征废弃电器电子产

品处理基金。因此，删除“省税务局”“合

肥 海 关 ” 下 的 “ 废 弃 电 器 电 子 产 品 处 理 基

金”项目。

三、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

性收费调整情况

1.2025年3月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调整我省部分

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皖交路〔2025〕65号），对我省高速公路

差异化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。因此，在

“ 车 辆 通 行 费 ” 收 费 文 件 （ 文 号 ） 中 增 加

“皖交路〔2025〕65号”文件。

2.2024年11月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

运输厅、省水利厅印发《关于江淮运河集装

箱 等 船 舶 过 闸 费 的 通 知 》 （ 皖 发 改 价 费 函

〔2024〕444号），自2024年12月1日起，对

途经江淮运河的集装箱和清洁能源动力船舶

淮南市级涉企收费清单（2025年）

动态调整情况说明



在原核定收费标准基础上降低 20%收取船舶

过闸费；2025年7月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

通运输厅印发《关于江淮运河新能源船舶实

施 免 费 过 闸 的 通 知 》 （ 皖 发 改 价 费 函

〔2 0 2 5〕2 3 0号 ） ， 自2 0 2 5年8月1日 起 至

2027年12月31日止，对通行江淮运河的新能

源船舶实施免费过闸政策。因此，在船舶过

闸费的收费文件（文号）增加“皖发改价费

函〔2024〕444号、皖发改价费函〔2025〕

230号”文件。

3.2024年12月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司法

厅印发《关于降低我省部分公证服务价格等

事 项 的 通 知 》 （ 皖 发 改 价 费 〔2 0 2 4〕6 6 1

号），对有关公证服务价格进行了下调。因

此，“公证服务收费”收费文件（文号）由

“皖发改价费〔2021〕690号”文件调整为

“皖发改价费〔2024〕661 号”文件。

4.2025年9月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司法

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司法鉴定服务

收 费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》 （ 皖 发 改 价 费

〔2025〕498号）。因此，“司法鉴定服务

收 费 ” 收 费 文 件 （ 文 号 ） 由 “ 皖 价 服

〔2016〕138号”文件调整为“皖发改价费

〔2025〕498 号”文件。

5.2025年9月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发展

改革委印发《关于免收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

务费的通知》（皖交路〔2025〕152 号），

免收了高速公路部分清障救援费用。因此，

在“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”收费文件

（文号）中增加“皖交路〔2025〕152号”

文件，并在备注中相应增加了免费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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